; FEA
i 4 o2®F (RE:22R)

FAFEARGREREHER S ARAFIM4ELN 1P R

Wy 2N Lz 4L l
fz}‘-‘a{ﬁ.?} .f!‘:; ’ «J i"k\:"_"-

BREEA S REATE R20,901 % >

: 4
WA I BEF 3 CH Y S H R ATE 20,2985 0 2 dett A

ENERTINE S S IVECE 3
EENCEE
3 (= ket A4 %20, 298

s

T

4y

~\

:\‘.\.:

Esl

) IR
= 1§

4F 8

’ ETIRS

N
8=
—\
|

[¢]

2B d Bowgigha 22 FF A2 305 TR
BFA RAH W T FITd ¥ B L v i

TUHRFEAD P ANFFH2 F380iEF1E A - % 3860F

Al



FOHEAHG Y o AL T CHENIEI4EYY 25p %
THFIA e m 2 D fe= = 0 B j‘I/»j:‘_' S GHEED £ AR
ARBEER o BLip T2 0 HELY BrEEd 2 E 0 WA
EHEPELEHEHAEAR s A B2 L IR AR
LR HFE O RIEEERE S F H R A F RS 5 386
EER2AMTEFEAE AL F RS o RLIFFLE
B AT AN T WREHRY D P AT FRRE RS
H

L%!%ii5&?#};%&H%i%‘?%@]lOZﬁilO?)ﬁﬁ‘&?EFFé“ » BT AL
=

2RI ML RRLRFEERL - REER TR B
P ERE ;{)’]‘&%‘Z‘EMJ 45 5 A7 % (TR ) 58,951

~ ;3104# 2105+ %?ﬂﬁﬁ? 8 S R | S 4
ComRE R TRAY FRRE SRR P 2
» 3766, 311~ » MR H B EHEIZA AMEEREE (T3
BBl AFAE TS AR A EE]E 2
SRAHED o kAL ST IEEAIL > FREE R
2ZANEEIRA ABBEEER S
FCRrmP GRS ¥ Hisd Bk
o fw g AR A Bt M AL fﬁ%ﬁ Bt p Az AR
?ﬂ%ﬂﬁﬂﬁﬁiﬂ %@Hiﬁiazwﬂﬁﬁﬁﬂ
A2 HG 6 ? M R marE L 10% A H6R 2 b
% af&zgfﬁ@ZO/ﬁtﬁ & o ArF Bk By 7 230
gm@ﬁi@gﬁﬂw%%@ﬁwﬁaiﬁ$’xmm&%fﬁv
By T RREE i\ﬁixﬁzﬁ o fEAE T Fli—?- T,ﬁ FEIRA NG
¢ﬁ%p¢d,mﬂ%$%$M?”&4’ﬁ¢L—
:b%ﬁ% %$41HM%5£N#$ L S U R
HE - FTHZICHR T FFEvEEF2ZAF EFEL > &
FRRLAFFHFTEEFT - AL I BRI EEIFFI
f?kﬂ@ﬁ’ﬁiﬁﬁﬁzﬁﬂ’ﬁéiﬁ TR
WoooRG FHEN EE R

=

oo

Ty

ha

3

3



=~

UL

e A

&ﬁ'iﬁﬁ(%ﬁw‘ﬁ

A2 b

Ehoo RAA%2ZEF ¥
IR k- 4%§$7ﬂ%
LR R R v L R A
BETAEAR O RLIFEF T HE £
WREm AR 2 R R AR DT R EFFEAR
FlRE @y T R4+ 2 15%5
@ﬁi%%ﬁﬁ’ﬁﬁ&%i%%%&ﬂ
RApf o AR kR E RS
FHRLIFT I o4 L GFG
o MEARL T e F S 2R A S el v 5250 1T o
7Aoo A ETF o
iﬁﬁﬁ%i??%’4 2 8if * ] FEITIRARR AT 5 AR
PriRz B ke jE %43 ﬁiLZO%Pw ) s RBRE T L R
(70 Ttk E 543615223 %4365 $ 238 > L * 2 %3
020F %27 A% > RBET LR L4 2 %453 AT &
e RLFFEHEF FL5BEHRGE -
SRR Y f ¥z ¥y AE P2 $85IE R
ﬁ°$kﬁ¥%?ﬁ’%ﬁﬁp;%ﬁi%i' T &
F A B 114 &
FHENE

(b
-l

17,

5 3

%F)’
N
B
©
[E—
M\W
~my »

ﬁﬁmﬁ@ﬁﬂﬂo
PEA B R # x4 S 18d 5 200 pow A
FAZABNMER) ek TEFR
P - HER I RFR AR
-

E EX B 114 10 : 17 2



<2 24 % 238 .

2
ES
7

i

T E % 436

P

RE

v

% 4

3%
g

AN

T

Bl

225 -

pa
£
7

2
L

JFEE % 436

"‘.’

EW-A

N

v 5
& R

il T 2w
v [:AAY

F

2
A

)i

(

$m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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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114年度北小字第3710號
原      告 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倍廷
訴訟代理人  李聖義
被      告  王晴宇（原名：王勁惟）




            王仁林


            吳佳蓉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0,90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0,298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如以新臺幣20,90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如以新臺幣20,29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理由要領
一、按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；當事人之不到場，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，並延展辯論期日；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386條第2款分別有明文。查被告王仁林固於民國114年9月25日來電稱因住院無法到庭云云，惟被告就其所謂請假事由並未檢附相關證明，已難遽信之，縱認上開請假事由為真，既然民事訴訟得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，本件又無不能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之情事，則該請假事由尚難認係屬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2款所定當事人得不到場之正當理由。被告王晴宇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王晴宇於民國102年至103年就學期間，邀同被告王仁林、吳佳蓉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貸借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」共4筆，計新臺幣（下同）58,951元；於104年至105年就學期間，邀同被告王仁林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貸借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」共4筆，計66,311元，約定借款應於借款人本階段學業（即高中、高職、專校、大學或研究所等各階段）完成後滿1年之日為開始償還日，依各筆借款所示利率計付利息，前開借款之利息於借款人本階段學業完成後滿1年之日以前之利息由政府編列預算負擔，其後由借款人自行負擔，併同本金繳付。倘借款人遲延繳付本息時，除應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原訂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對應付未付本息並得自應還款日起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原訂年息10%，逾期6個月以上者，按原訂年息20%加計違約金。如有停止或遲延履行全部或一部債務本金時，即喪失分期償還之權利，借款人應立即將尚欠應還款項全數還清。惟被告王晴宇除清償部分本息，餘竟違約未為給付，依約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原告自得請求一次給付尚欠之本金41,199元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另被告王仁林、吳佳蓉為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依法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。被告吳佳蓉則以這是王晴宇的就學貸款債務，我之前有幫他還款，不清楚幫他繳哪一筆款項，沒有清償證明等語置辯。
三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、借據、撥款通知書、就學帳卡明細表、臺幣放款利率查詢等件影本為證，且為被告吳佳蓉所不爭執，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經本院合法通知，均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，本院審酌原告所提證據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被告吳佳蓉稱曾經幫王晴宇還款，核與原告主張被告還款至113年12月間大致相符，是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與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以及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，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以主文第4、5項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、第91條第3項。本件訴訟費用額，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玉雪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
庭提出上訴狀（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；如委任律師提
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馨慧
計　 算　 書：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金額（新臺幣）　　備　　註
第一審裁判費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附錄：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710號

原      告 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

訴訟代理人  李聖義

被      告  王晴宇（原名：王勁惟）





            王仁林



            吳佳蓉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0,901元，

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
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0,298元，及如附表

二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

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如以新臺

幣20,90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如以新臺幣20,298

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按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得依到場當事人

    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；當事人之不到場，可認為

    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，

    並延展辯論期日；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386條

    第2款分別有明文。查被告王仁林固於民國114年9月25日來

    電稱因住院無法到庭云云，惟被告就其所謂請假事由並未檢

    附相關證明，已難遽信之，縱認上開請假事由為真，既然民

    事訴訟得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，本件又無不能委任訴訟代理

    人到庭之情事，則該請假事由尚難認係屬民事訴訟法第386

    條第2款所定當事人得不到場之正當理由。被告王晴宇經合

    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

    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

    。
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王晴宇於民國102年至103年就學期間，邀同被

    告王仁林、吳佳蓉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貸借「高級中等以

    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」共4筆，計新臺幣（下同）58,951元

    ；於104年至105年就學期間，邀同被告王仁林為連帶保證人

    ，向原告貸借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」共4筆，

    計66,311元，約定借款應於借款人本階段學業（即高中、高

    職、專校、大學或研究所等各階段）完成後滿1年之日為開

    始償還日，依各筆借款所示利率計付利息，前開借款之利息

    於借款人本階段學業完成後滿1年之日以前之利息由政府編

    列預算負擔，其後由借款人自行負擔，併同本金繳付。倘借

    款人遲延繳付本息時，除應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原訂利率計

    付遲延利息外，對應付未付本息並得自應還款日起，其逾期

    6個月以內者按原訂年息10%，逾期6個月以上者，按原訂年

    息20%加計違約金。如有停止或遲延履行全部或一部債務本

    金時，即喪失分期償還之權利，借款人應立即將尚欠應還款

    項全數還清。惟被告王晴宇除清償部分本息，餘竟違約未為

    給付，依約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原告自得請求一次給付尚欠之

    本金41,199元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另被告

    王仁林、吳佳蓉為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依法自應負連帶

    清償責任等語。被告吳佳蓉則以這是王晴宇的就學貸款債務

    ，我之前有幫他還款，不清楚幫他繳哪一筆款項，沒有清償

    證明等語置辯。

三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高級中等

    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、借據、撥款通知書、就學帳

    卡明細表、臺幣放款利率查詢等件影本為證，且為被告吳佳

    蓉所不爭執，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經本院合法通知，均於言

    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，本院審

    酌原告所提證據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被告吳佳蓉稱曾

    經幫王晴宇還款，核與原告主張被告還款至113年12月間大

    致相符，是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與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

    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

    ，以及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為

    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

    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

    行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，適用同法第3

    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以主文第4、5項所示金

    額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、第91條第3

    項。本件訴訟費用額，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玉雪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

庭提出上訴狀（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；如委任律師提

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馨慧

計　 算　 書：
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金額（新臺幣）　　備　　註

第一審裁判費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    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710號

原      告 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倍廷

訴訟代理人  李聖義

被      告  王晴宇（原名：王勁惟）





            王仁林



            吳佳蓉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0,901元，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
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0,298元，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與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如以新臺幣20,90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如以新臺幣20,29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按言詞辯論期日，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，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；當事人之不到場，可認為係因天災或其他正當理由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，並延展辯論期日；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386條第2款分別有明文。查被告王仁林固於民國114年9月25日來電稱因住院無法到庭云云，惟被告就其所謂請假事由並未檢附相關證明，已難遽信之，縱認上開請假事由為真，既然民事訴訟得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，本件又無不能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之情事，則該請假事由尚難認係屬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2款所定當事人得不到場之正當理由。被告王晴宇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被告王晴宇於民國102年至103年就學期間，邀同被告王仁林、吳佳蓉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貸借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」共4筆，計新臺幣（下同）58,951元；於104年至105年就學期間，邀同被告王仁林為連帶保證人，向原告貸借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」共4筆，計66,311元，約定借款應於借款人本階段學業（即高中、高職、專校、大學或研究所等各階段）完成後滿1年之日為開始償還日，依各筆借款所示利率計付利息，前開借款之利息於借款人本階段學業完成後滿1年之日以前之利息由政府編列預算負擔，其後由借款人自行負擔，併同本金繳付。倘借款人遲延繳付本息時，除應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原訂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對應付未付本息並得自應還款日起，其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原訂年息10%，逾期6個月以上者，按原訂年息20%加計違約金。如有停止或遲延履行全部或一部債務本金時，即喪失分期償還之權利，借款人應立即將尚欠應還款項全數還清。惟被告王晴宇除清償部分本息，餘竟違約未為給付，依約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原告自得請求一次給付尚欠之本金41,199元及如附表一、二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。另被告王仁林、吳佳蓉為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，依法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。被告吳佳蓉則以這是王晴宇的就學貸款債務，我之前有幫他還款，不清楚幫他繳哪一筆款項，沒有清償證明等語置辯。

三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書、借據、撥款通知書、就學帳卡明細表、臺幣放款利率查詢等件影本為證，且為被告吳佳蓉所不爭執，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經本院合法通知，均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供本院斟酌，本院審酌原告所提證據，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。被告吳佳蓉稱曾經幫王晴宇還款，核與原告主張被告還款至113年12月間大致相符，是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與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、吳佳蓉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，以及被告王晴宇、王仁林連帶給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，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以主文第4、5項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、第91條第3項。本件訴訟費用額，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蔡玉雪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

庭提出上訴狀（應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；如委任律師提

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馨慧

計　 算　 書：
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金額（新臺幣）　　備　　註

第一審裁判費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

